路得記拾穗  三

    拿俄米想到的是身為寡婦的她們，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因此希望為路得做更好的安排。古代世界中，寡婦無依無靠，然而婚姻可以改變此形勢，使路得的生活過得更好。
    波阿斯被稱為拿俄米丈夫的親族。拿俄米告訴路得當晚波阿斯會在禾場打穀。在迦南夏天的時候，風由下午四、五點開始，一直吹到日落之後。 但是，收工之後，穀物需要有人看守。 波阿斯很可能並不是每晚都親自到踹穀場看守穀物，這裡說的應該是「今晚」正好是由波阿斯當值的夜晚。
    拿俄米吩咐路得要預備自己：要沐浴、抹膏，並穿上寬鬆的外袍，以致路得能夠完全被遮蔽，不會被認出來。當路得準備妥當後，便下到禾場，但不使波阿斯認出她來，並等波阿斯吃喝完畢後才採取行動。這裡是拿俄米的吩咐中，最重要的部分。當波阿斯躺下睡覺之時，路得應當看準他睡的地方，她便應當進前，掀開他腳上的被子，躺臥在那裡，有可能因為這個姿勢十分卑微，表示路得是一個有求於他的人。路得至此便完成任務了，接下來的部分就要看波阿斯如何回應。
    這是路得如何向波阿斯表達她想要嫁給他的方法；顯然普通的方法，都難以達成此目的。此行動本身是像徵性的，希望波阿斯用他的衣服來遮蓋路得。將衣服遮蓋在一個人的身上，等於是宣告要娶她為妻。拿俄米之所以決定讓路得採取此一冒險行動，她對當事人雙方必定具有相當程度的信任。
    在收割季節，人們往往會露宿在禾場。很可能波阿斯的僕人睡在禾場上的另一端，波阿斯則獨睡一處。路得靜悄悄地來了。當她出現時，波阿斯已經熟睡了。當路得悄悄地來了後，便照著拿俄米的吩咐，掀開波阿斯腳上的被子，躺臥在那裡。
    到了半夜，波阿斯忽然被驚醒的那一刻，感到很害怕。接著，翻過身來，發現了有一個女人躺在他的腳下。路得自稱為你的婢女，一如先前自認卑微。此時，路得仍以謙卑的態度面對波阿斯。 路得接著開始了她的申訴。路得請求波阿斯採取行動，沒有其他原因，只因為她是他的婢女。她使用了一個很傳神的象徵用語，請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遮蓋她。
    在以西結書十六8中，用此表示娶之為妻：「我從你旁邊經過，看見你的時候正動愛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，遮蓋你的赤體；又向你起誓，與你結盟，你就歸於我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」

    在撒母耳記上二十四4～5，以西結書十六8等經文中，每一次這個字指的是衣襟時，都是以單數出現。 因此，在本節經文中用的是雙數，解經家認為應當指的是「翅膀」：「『求你用你的翅膀遮蓋你的婢女』；路得是用這種優美的用詞來表答她的意願。」當波阿斯提到路得改變國籍的宗教意義時，他就是採取這種用法：「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願你滿得祂的賞賜」（二12）。 當路得來到猶大時，她已然是來投靠在耶和華的「翅膀」下。 現在，她請求要投靠在波阿斯的翅膀之下。路得在提出她的請求時，提醒波阿斯他是一個至近的親屬。因為家族的關係，路得有權求助於他。
    波阿斯的反應是求神祝福她，他說路得現在所施行的恩比她先前所施行的恩更大。 一開始所行的恩，是路得向拿俄米所行的，因為路得並沒有離棄拿俄米，並且為了供應拿俄米的生計到田裡去拾穗。 現在，路得更是恩上加恩，進一步證明她尊重家族的關係。
    路得在此的作為，是忠誠的，亦是有恩慈的。路得誠然是個有責任感的人。波阿斯稱讚路得忠誠又有恩慈，是因為她在考慮婚姻一事上，並沒有選擇或貧或富的少年人。路得情願保存家族的關係，顯示她尊重家族權利，因此沒有任憑個人的喜好任意而行。路得現在所顯的恩慈比以前更大。
    波阿斯告訴路得，「不要懼怕，凡你所說的，我必照著行」。 同時，他也說明了他將如此做的理由，主要是因為路得有極好的名聲。 顯然這兩個寡婦在伯利恆的這幾個月之中，發生了許多事情，是經文沒有記載下來的。路得顯然已經成為全城家喻戶曉的人。
    波阿斯用極為強調的口吻，來肯定自己就是一位至近的親屬，可以為路得採取行動。 但是，波阿斯接著指出還有一個人的親屬關係比他更近。波阿斯清楚解釋此事應有的次序。接著，他吩咐路得躺下，直到天亮。
    路得便在波阿斯的腳下躺到天快亮，波阿斯要路得打開她所披的外衣，便量了六簸箕大麥給她。你不可空手回去見你的婆婆。此處所用的空手與一章21節中，當拿俄米提及空空的回來時所用的字是一樣的，這絕非巧合；顯然表示她「空空的」日子已經過去了。

    於是，路得回到她婆婆那裡去。路得告訴拿俄米那人向她所行的。
至此，路得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，只須安坐等候。波阿斯必定會等這件事有了結果才會甘休。主的救恩也是這樣不離不棄，直到我們能完全的屬於祂！
